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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引导和促进
我市公民文明行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
社会进步，根据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
市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
及其相关工作。

本条例所称文明行为，是指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规定，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社会
主义道德要求，维护公序良俗、
弘扬时代新风、推动社会进步的
行为。

第三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应当坚持个人自律、社会共
治、奖惩结合、统筹推进的原则，
构建政府组织、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县级及以上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统筹推进本行
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县级及以上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的规划指导、任务协调和督导检
查。

第五条 县级及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
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
会组织，应当发挥各自职能作
用,积极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上级人民
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要求，负责本
辖区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
当加强文明行为的宣传引导，协
助做好本辖区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

第七条 公民应当支持和
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有
权劝阻、制止、投诉、举报不文明
行为，对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

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人
物等应当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中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第八条 公民应当遵守公
共场所礼仪和管理规范，爱护公
共设施、设备，维护公共秩序，自
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衣着整洁得体,语言规
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

（二）等候服务按照一米线
标识依次排队，使用电梯时先下
后上；

（三）妥善处置物品，不从建
筑物、构筑物、车窗内向外抛掷
物品；

（四）开展娱乐、健身、宣传、
经营等活动，应当合理使用场
地、设施和电子视听产品、音响

器材，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噪
声值不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不得在早七点之前、
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两点、晚七点
之后装修装饰房屋，产生环境噪
声污染；

（五）观看文艺演出、体育比
赛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应当注重
礼仪，有序进出场地，服从现场
管理，保持现场整洁；

（六）不得酗酒滋事、聚众赌
博;

（七）规范停车，不随意占用
公共停车位；不得擅自在公共道
路设置车档、地桩、地锁、非机动
车等障碍物占用公共停车泊位；
不停车乱收费，不占用公共资源
对他人进行收费；

（八）法律、法规的其他规
定。

第九条 公民应当遵守环
境卫生管理规范，维护公共环境
卫生，合理使用环境卫生设施，
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维护建筑物、构筑物、
地面和其他公共设施整洁，不随
意涂写、刻画、粘贴、喷涂；

（二）不得擅自涂改、玷污、
遮挡、毁损、移动、拆除、盗窃地
名标志；

（三）不在公共场所、市政公
用设施、树木等非法张贴、涂写、
刻画及挂置宣传物品，发放小广
告、传单；

（四）不违反规定燃放烟花
爆竹，不焚烧生产、生活垃圾；

（五）牌匾、橱窗、条幅、电子
屏标语及商业广告等使用的文
字语言规范准确，禁止设置烟草
广告；

（六）减少吸烟行为，不在禁
止吸烟的场所、室内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吸烟；

（七）参与烟尘污染防治，不
在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不露
天焚烧落叶、垃圾等物质；

（八）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参
与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大气、水、
土壤等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野生动植物，自觉参加植树造
林、护林防火、养绿护绿等活动；

（九）法律、法规的其他规
定。

第十条 公民应当遵守文
明出行行为规范和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规定，维护交通秩序与安
全，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乘车秩序，不得干

扰驾驶人安全驾驶；
（二）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

按照划分的道路和方向行驶，不
超速行驶，爱护公共和共享交通
工具，规范有序停放；

（三）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
谨慎慢行，给机动车驾驶人预留
反应时间和行驶道路；驾驶机动
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减速行驶，遇
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停车让
行；

（四）不在驾驶机动车时接
打电话，浏览电子设备，违反规
定使用远光灯、鸣笛、变更车道、
超速行驶、追逐竞驶；违反规定
停放车辆和占用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

（五）不得以获取不当利益
为目的，故意与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发生接触、碰撞，索要财
物；

（六）不在车行道内进行兜
售、发送物品或者乞讨等妨碍交
通安全的行为，无流浪乞讨人员
滋扰他人；

（七）出租车不得拒载、甩
客，不得在载客时故意绕道行
驶、利用对讲机谈论与工作无关
的事、保持空车指示灯打开状
态、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人
员、溢价收费；

（八）不得在机场、火车站、
长途客运站出口或者闹市区喊
站揽客；

（九）法律、法规的其他规
定。

第十一条 村民应当践行
村规民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养成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保护坑塘、沟渠的卫
生、整洁，不向排干渠随意倾倒
垃圾、污水；

（二）保持村庄街道卫生、整
洁，不随意堆放垃圾、粪便、土
石、柴草等杂物；

（三）圈养家禽家畜，保持圈
舍卫生，不影响周边生活环境；

（四）遵守道路安全规定，不
在公路打场晒粮；

（五）妥善处理秸秆，不露天
焚烧秸秆和杂物；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规
定。

第十二条 公民应当文明
就医，在医院自觉遵守下列规
定：

（一）患者及家属应当自觉
遵守医院相关规定，尊重和理解
医护人员，配合开展诊疗活动；

（二）依法、有序、文明处理
医疗纠纷，通过医患协商、调解
或者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医疗
纠纷，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不
得以任何理由扰乱正常诊疗秩
序；不得在医院聚众闹事、侮辱、
谩骂、威胁、殴打医务人员;

（三）法律、法规的其他规
定。

第十三条 公民应当文明
办事，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场所自
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民应当自觉遵守办
事大厅等公共服务场所的相关
规定，尊重和理解工作人员的合
理要求，配合开展工作；

（二）依法、有序、文明处理
纠纷，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合
法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秩
序，不得以任何理由扰乱正常秩
序；不得在公共服务场所聚众闹
事、侮辱、恐吓、谩骂、威胁、殴打
工作人员；

（三）法律、法规的其他规
定。

第十四条 各行业从业者
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履
职尽责、勤政务实、廉洁奉公，行
政执法人员应当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

（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医
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医护人员
职业道德建设，优化服务流程，
改善医疗服务，加强医患沟通，
维护公平有序的就医环境；医院
及其医护工作者应当弘扬救死
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德医风，为
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不过度
医疗；

（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
会组织职工应当勤勉敬业、恪尽
职守，遵守工作制度和操作规
范；

（四）商品经营者、服务提供
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
平竞争、文明服务，自觉履行法
定和约定义务；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
定。

第十五条 倡导下列文明
健康生活方式：

（一）文明就餐，合理消费，
不酗酒，不铺张浪费；

（二）低碳生活，节约水、电、
气等资源，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三）绿色出行，优先选择乘
坐、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主动为老、幼、病、
残、孕乘客让座；

（四）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不大操大办、
攀比铺张。婚事从简，减轻人情
负担；节俭办丧，节地生态安葬，
以献花、植树、网上祭奠以及清
扫墓碑、诵读祭文等方式开展文
明祭祀，不随意在城区道路抛
撒、焚烧丧葬祭奠物品。不得占
道办理丧事妨碍通行，不在殡
葬、吊唁场所之外播放哀乐，播
放哀乐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影响居
民正常休息；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
定。

第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单
位、个人开展扶贫、济困、扶老、
救孤、恤病、助残、优抚等慈善公
益活动，开展其他崇德向善、热
心公益、奉献社会的公益活动，
依法保障慈善活动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第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单
位、个人依法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依法支持和发展各类志愿服
务组织，为志愿者提供礼遇，加
强专业能力建设，拓宽志愿服务
领域。

鼓励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
为开展志愿服务提供场所和其
他便利条件。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可
以通过购买服务、资金援助等方
式，支持志愿服务运营管理。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建立志
愿服务记录、评价和时间储蓄
制度等志愿服务保障和激励机
制。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表现突
出、成绩显著的志愿者，有困难
时可以申请优先获得志愿服
务。

第十八条 县级及以上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定
期组织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
园等创建活动，推动文明行为促
进工作。

第十九条 县级及以上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
立健全表彰奖励制度，按照有关
规定对文明创建、文明行为及促
进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表彰奖励。

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对单位
职工、会员的文明行为进行表彰
奖励，鼓励和支持单位职工、会
员劝阻、制止不文明行为。

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道德模范、优秀志愿者
等道德领域先进人物的困难帮
扶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在招聘录
用、职位晋升、待遇激励等方面
对道德模范、优秀志愿者等道德
领域荣誉称号获得者予以优待。

（下转P13版）

4月27日，市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对

《沧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
为广泛凝聚共识、提高法规
质量，做好市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审议的相关准备工作，
现将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提交的《沧州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予
以全文刊登，面向全市公开
征求意见建议。意见建议请
于5月31日前反馈，并请提供
修改理由、法律依据等。

地址：沧州市浮阳南大
道16号沧州市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
电话：

0317-2054113（传真）
电子邮箱：

czsrdfgw@163.com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5月7日

沧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

关于《沧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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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影院38号楼，38平方米，32万元，
三楼，楼高6层，运河区实验小学、五中学区房。

联系电话：13582676266
出售


